范本

思明区      街道安康爱心老人餐桌服务协议

甲方：               
乙方：

为贯彻落实《思明区安康爱心老人餐桌实施办法》(      号)文件精神和为民办实事工作要求，进一步推进思明区养老服务社会化工作进程，根据区委区政府的要求，创建养老服务发展新平台，进一步拓展我区“安康计划”服务的内容和载体，现甲乙双方就安康爱心老人餐桌服务达成如下协议：
一、委托服务对象
甲方委托乙方开展老人餐桌服务工作。甲方负责提供就餐服务对象的有关情况（包括老人的姓名、地址、类别、联系电话、是否送餐要求等），乙方为就餐对象提供就餐服务，并将服务记录报备于甲方。

二、委托期限

委托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三、结算方式

老人凭经其所在街道及社区居委会盖章确认的“安康爱心老人餐桌就餐证”（以下简称“就餐证”）按甲方安排及确定的时间到服务点就餐,乙方为老人提供就餐服务（仅限午、晚餐）并做好相应的服务记录（每月服务记录应经由社区居委会签字确认方有效）。
乙方于每月    号（节假日依次顺延）依据“服务记录表”与甲方结算上月就餐费用。根据《思明区安康爱心老人餐桌实施办法》文件的有关规定，就餐费用按照三种不同的服务对象的餐费补贴标准进行结算。
四、甲方的权利及义务

1、负责对乙方就“安康爱心老人餐桌”工作进行相关政策指导，协调乙方在社区开展老人餐桌服务的相关事宜。

2、协助乙方建立相应规章制度。
3、协助乙方进行登记管理及相关服务项目的宣传。

4、负责对老人餐桌服务对象的认定及资金的拨付。
5、每月对乙方开展的老人餐桌服务工作进行检查评估，做好服务质量评定工作。对于一年内累计三次检查及服务质量评定不合格的服务点，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6、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半年内，若乙方的老人餐桌服务质量评定均合格，则甲方应拨付给乙方服务项目启动资金2000元。
五、乙方的权利及义务

1、所有在服务点工作的员工工资和福利均由乙方负责。员工因工伤，或其它因工作遭受的本人或致他人人身及财产损害由乙方负责。 
2、负责招募和管理服务点的服务人员，对从事老人餐桌服务的服务员进行系统的培训，做好考核工作，把好服务质量关，并将服务情况及时上报给甲方。
3、负责提供符合本协议及相关卫生要求并经甲方验收合格的用餐场所、设备及餐具等。负责提供安全、卫生的食物，因乙方提供用餐服务而引起的食物安全事故及就餐场所安全事故概由乙方负责。
4、“服务点”的设立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1）安全区域内；2）固定的膳食加工、用餐场所；3）必要的服务、管理人员；4）一定的服务能力；5）能同时容纳10名以上老年人就餐。所提供食品应尽量多样化，科学配餐,满足老年人的口味需求；6）符合餐饮业的其它相关规定。
5、自觉遵守老人餐桌服务的有关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老人餐桌的相关服务要求及服务标准，建立老人餐桌服务对象就餐记录档案并由就餐老人签字。
乙方承诺在合作期间依法经营、自负盈亏，不损害政府及助老服务机构的形象，并承担所有经济上和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六、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若有一方违反本协议有关条款的约定，另一方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对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2、因乙方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服务质量问题遭服务对象投诉且情况属实的，甲方有权限期进行整改或解除协议。
3、本协议签订后，自甲方确定的就餐之日起，乙方不得擅自停止开展服务，否则乙方需返还甲方拨付的启动资金并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

4、因乙方原因造成服务点不能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开展就餐服务，乙方需返还甲方拨付的启动资金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七、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并以补充协议的方式进行补充。补充协议及协议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八、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九、其他（各街道可自行添加）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法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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